附件：

应征人报名表

表一：（自然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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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征人工作业绩简要描述（本项空白处不足描述的，可于表格外另附页）：



	应征人以往参加大型文化体育、社会公益活动、文艺演出简要描述（本项空白处不足描述的，可于表格外另附页）:



	相关经历和证明者、以往活动或成果的案例说明（可以包括独立第三方对应征人的评价；本项空白处不足描述的，可于表格外另附页）:



	备注
	


表二：（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
	名 称
	

	法定住所
	

	注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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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征人工作业绩简要描述（本项空白处不足描述的，可于表格外另附页）：



	应征人以往参加大型文化体育、社会公益活动、文艺演出简要描述（本项空白处不足描述的，可于表格外另附页）:



	相关经历和证明者、以往活动或成果的案例说明（可以包括独立第三方对应征人的评价；本项空白处不足描述的，可于表格外另附页）:



	备注
	


填 表 说 明

（一）联合体应征

应征人为联合体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分别填写应征人报名表，并在应征人报名表备注一栏中注明。联合体各方应当将应征人报名表共同提交给广西第十二届运动会筹委会大型活动部。

（二）可选择填写的项目

应征人工作业绩简要描述、独立第三方对应征人的评价。

除上述两项外，其余项目均为必填项目。


（三）应征人应随表一并提交的证明文件及法律文件

1.应征人身份证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或者自然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广西十二届运动会筹委会有权要求应征人提供其身份证明的原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自然人无须提供）；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及本人签名）；

4.应征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资质证明或说明性文件。

（四）关于应征人相关经历和证明者、以往活动或成果的案例说明

应征人应以书面形式简要描述其以往参与创意的大型活动或制作成果，包括活动名称、日期、应征人对以下活动的集体和（或）个人的贡献：

1.国内国家级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式；

2.国内全国性的大型广场活动或文艺演出；

3.进行全国性电视转播的大型活动或文艺演出；

4.其它国内全国性的大型活动或文艺演出。

（五）应征人可自愿提交支持材料

应征人可自愿提交长度不超过10分钟的可视材料和最多为两册的文字材料作为支持材料。可视材料包括录像带（PAL制式）和光盘，文字材料包括宣传册等。

所有支持材料将由广西第十二届运动会筹委会自行判断进行审核。
